附件：

GB 21555-2008《烟花爆竹 双响（升空类产品）》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

     本修改单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××月××日批准，自2009年9月1日起实施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（1） 前言“本标准的第5章为强制性条款，其余为推荐性条款”改为“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”。

（2） “表1药量和筒体尺寸”

	级别
	最大装药量/g
	筒体尺寸/mm

	
	单个药量
	发射药
	爆响药
	外径
	壁厚≥
	长度

	C
	8.0
	5.0
	3.0
	28～35
	2.5
	145～155

	B
	15.0
	9.0
	6.0
	38～45
	3.0
	195～205


改为“表1药量和筒体尺寸”

	级别
	最大装药量（g）
	外径（mm）
	长度（mm）

	C
	9.0
	25～30
	128±3

	B
	14.0
	31～36
	150±4


（3） 5.2.13“引火线安装牢固，应能吊起产品的自身重量，并持续60s不脱落”改为“引火线应安装牢固”。

（4） 5.4.1.3 “燃放时不得出现窜结、低炸、火险和单响（发射药未点燃，引线直接引爆爆响药）”改为“燃放时不得出现窜结、低炸、火险和单响”。

（5） 8.1“产品标志应注明级别、型号的最大装药量……”改为“产品标志应注明级别、含药量……”。

